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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廿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會議記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台中林酒店 6樓星光廳 

主席：施秉慧總監                              

司儀：陳梅香秘書長                 紀錄：林培瑄 

出席人員： 

(應到理事 35 位，實到 22 位；應到監事 11 位，實到 9 位) 

施總監秉慧、卓候任總監仕文、蘇葉常務理事美芬、姜常務理

事美杏、王常務理事碧枝、蔡常務理事佳欣、何常務理事碧英、

許常務理事美玲、張理事瑋倫、林理事玫香、楊理事靜梅、謝

理事淑美、林理事維真、張理事玲珍、吳理事佳頤、張理事慧

萍、劉理事竹英、鄧理事菊妹、林理事德盈、江理事美瑤、潘

張理事麗霞、孫洪理事月昭、監事長鍾千惠、陳常務監事瓊雅、

蕭監事梅芸、蔣監事春霞、黃監事儷珍、王監事玉寶、柯監事

麗婕、林監事美岑、李監事美女、 

(應到會長 46 位，實到 31 位) 

張會長婷婷、陳會長文慧、祝會長薏驊、周創會長佩璇、姜會

長裕蓉、謝會長馥鎂、謝會長愷心、黃會長雪印、王會長儷砡、

林會長麗娟、姚會長橘樑、顏會長妙珍、張會長憶敏、楊會長

月婷、陳創會長昭舒、王會長敏安、蔡會長惠令、林會長美娜、

阮會長鈴惠、施會長美蓮、簡會長春里、王會長芳齡、顏會長

雅玲、潘會長孟欣、劉會長音慈、張會長月峨、趙會長羿淇、

薛會長淑蕋、李會長台鳳、徐會長玉蘭、蔡創會長佳欣 

請假(具表決權之理監事): 

馮常務理事貞芬、陳常務理事琬均、潘常務理事育芬、楊理事

珍琪、王理事惠貞、林理事瑞瑜、洪理事麗鎔、石理事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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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事怡慧、張理事淑慧、游理事秀卿、張理事玉年、楊理事

椀婷、王常務監事玉珠、李監事敏華 

列席人員: 

(歷任總監、候補理監事、創會長、總會幹部、參事） 

蔡創會總監鈴蘭、傅前總監美智、陳辜前總監美貴、陸游前總

監月紅、譚前總監令玫、張前總監素靜、陳前總監淑真、汪呂

前總監寶蕉、紀前總監黎瓊、陳候補理事素娥、戰候補理事姵

鈴、陳候補理事金蟬、徐候補理事嘉瑜、候補監事楊玉華、章

創會長蔡美、龔創會長美暖、陳秘書長梅香、柯財務長舜芳、

洪事務長小淑、黃副秘書長錦麗、陳副秘書長秀鑾、黃副秘書

長鳳珠、陳副秘書長秀真、林副秘書長綉雲、王副秘書長雅玲、

黃副秘書長採芹、盧副秘書長佰玲、林副財務長靜子、黃副財

務長素溶、廖副事務長菊貞、柳副資訊長淑真、陳副資訊長淳

淳、黃參事綉絹、林參事敏 

 

一、主席宣佈開會、鳴鐘開會 

二、唱會歌、朗誦會員信條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通過) 

四、主席致詞(略) 

五、貴賓致詞(略) 
六、通過上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及宣讀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案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提請通過 114 年 12 月 10 日至

115 年 3 月 20 日經費收支表、

資產負債表及相關財務報表。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二 為辦理本會「第 29 屆理監事候選

人」提名登記，建請同意追認延
長受理截止日至本(115)年 3月 20

日案。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三 審定第 29 屆會員代表名冊。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四 提請通過本年度「支持遠大夢想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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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計畫——踴躍提報『實現妳的夢

想獎』鼓勵獎金案」。 

五 (原上次臨時動議)提請成立「組

織章程修訂小組」，針對現行章
程中有關理監事候選人資格審

核標準及相關條文進行優化修

訂案。 

照案通過 執行中 

 
七、工作報告： 
（一） 會務報告： 
美洲聯盟： 

1、恭賀當選 SIA2026-2027 聯盟候任主席 

恭賀菲律賓專區曼達盧永分會（SI Mandaluyong, 

Philippines Region）的 Virginia「Gigie」 Penalosa 當

選為 2026–2027 年度美洲聯盟（SIA）候任主席，

任期自 2026 年 9 月 1 日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她將於 2027 年 9 月 1 日正式就任美洲聯盟主席。同時也感

謝 Peggy Gentile-VanMeter 和 Michelle Strawser 願

意參與此次職位的競選。 

 

2、恭賀獲任為 SI 2026-2027 國際總會候任主席 

德雷莎·萊福德(Theresa Lyford)已獲任命為國際總

會（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候任主席，並將於 

2028–2029 年度擔任國際總會主席。 

Theresa 是組織中大家熟悉且深受信賴的領導人，曾擔任 2016–

2018 東南亞太平洋聯盟（SISEAP）主席，目前則擔任東南亞太平洋

聯盟公司秘書(SISEAP Company Secretary)。 

她擁有豐富的專業背景，專長於教育計畫管理，以及 RMIT 

University 法律課程的規劃與監督。我們深信，Theresa 的領導能

力、豐富經驗與無私奉獻，將為國際總會帶來重要力量，持續推動

「教育、賦能、扶持婦女與女孩」的全球使命。 

3、SIA 即將舉辦之線上活動，敬請至蘭馨官網>最新消息，踴躍報名! 

 5 月 13 日晚上 8:00 (美東時間)，「會員與領導者行為準則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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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流程線上研討會」(免費) 

對新的《會員與領導者行為準則》感到好奇，但不確定其運作

方式嗎？想了解如何協助營造積極且蓬勃發展的會員體驗嗎？ 

歡迎於 5 月 13 日晚上 8:00（美東時間）加入我們，進一步

了解該準則、執行流程，以及本分會年度稍後將舉行的簽署活

動。 

 6 月 23 日下午 7:00-9:00 (美東時間)，「2026 領導力圓桌會議」 

(報名費用:$50 美元/每位) 

歡迎所有蘭馨會成員參加！提升您的領導技能，並爲蘭馨會當

前及未來的持續發展和轉型貢獻力量！無論您是希望增強領導

能力，還是受到啓發想在未來擔任蘭馨會的領導職務，本次培

訓都將幫助您成長，成爲我們充滿活力的社區中更加高效的領

導者！(詳細議程及學習目標請參見附件十，第 38 至 41 頁) 

 

4、SIA 2026-2027 年度會員年費 

您的會員資格對我們所服務的婦女和女孩至關重要。我們致力於提

升您的會員體驗，並擴展為您提供的各項計畫、資源與機會。感謝

您一直以來的奉獻與支持。 

2026-2027 年度聯盟會費及各項費用收費金額 

 一般會員會費:$79 

 新會員費:$10 

 復會會員費:$10 

 SI 會費:$9.5 

 創始人小額捐款(自願捐款支援 SIA 的夢想活動):$6.36 

※上述所有會費和費用均為美元，不可退還，也不可轉讓。 

哪些支出由會費收入支付？ 

會費用於支付會員服務、一些領導力發展培訓、會員參與活動和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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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財務長何時可以線上繳交會費？ 

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各分會財務長可透過線上方式繳納會費。

在線上支付系統啟用前 SIA 向各分會會長、財務長及管理員發送通

知。 

※請勿在 2026 年 7 月 1 日前進行任何付款，因新會費標準將於

該日期起生效。  

 

5、「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之推廣及相關說明： 

美洲聯盟於 2014-15 年度開始推廣新的女青年專案「夢想它、實現 

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旨在鼓勵分會透過舉辦單日研習會或小組指 

導的方式，以達到幫助 14-18 歲的女青年追尋與實現自己夢想；詳 

細活動辦法請參考蘭馨官網>下載專區，請辦理之分會於活動結束 

後 1 個月內填寫分會上報表至總會，並於 6 月 30 日前填妥 SIA 線

上分會評估表問卷。 

 台灣專區為鼓勵分會踴躍響應此女青年活動，補助完成活動舉

辦之分會活動獎勵金上限新台幣 5,000 元。 

 已辦理完成的分會: 

(1) 9 月 17 日臺東縣會、臺東縣東慧會假國立關山工商圖書館舉

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2) 10月 9日臺東縣東臺灣會假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舉辦「夢想它，

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3) 10 月 17 日中一、中二區(台灣省會、台中市會、台中縣會、

台中市台中港會、台中市文心會、台中市美亞會、台中市愛

教育會)假台中二中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

講座」。 

(4) 11 月 12 日中三區(彰化縣會、彰化縣花之鄉會、彰化縣員林

會、彰化縣美淑會、南投縣會)假南屯草屯商工舉辦「夢想它，

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5) 12 月 3 日澎湖縣會假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舉辦

「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6) 12 月 31 日屏東縣會、屏東縣善馨會、屏東縣逐夢會假國立

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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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講座」。 

(7) 2026 年 1 月 21 日南二區(高雄市會、高雄市欣荷會、高雄市

鳳凰會、高雄市舒緹會、高雄市八譽會、高雄市真善美會)

假高雄高商活動中心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

講座」。 

(8) 3 月 2 日北二區(台北市信義會、台北市仕女會、新北市會、

新北市日日德會、金門縣會、桃園市會)假新北市立板橋高級

中學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9) 3 月 4 日北三區(新竹市會、新竹縣會、新竹縣竹北市會、新

竹縣快樂會、桃園市璀璨會)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屬竹北高

級中學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10)4 月 30 日北一區(台北市會、台北市美倫會，台北市女力會、

台北市女人幫會、桃園市芳辰會、花蓮縣會)假台北市內湖高

中 3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

座」。 

※台灣專區為配合 SIA 遠大夢想計畫，實現幫助 50 萬名婦女與女

孩的目標，特設立獎勵措施，凡完成女青年評估表之學生，可獲

得 50 元禮品券，目前實發 3,108 張，尚餘 2,016 張。 

 

6、 大目標加速專案(BGAP， 6 月 30 日前提交) 

為全面落實 SIA 美洲聯盟 2021–2031 年之「大目標」，各分會與

專區凡針對「面臨困境之婦女與女孩」所推動的各項工作，皆可

納入本會大目標之貢獻範疇！ 

自 2021 年起，SIA 總部已啟動資料擴大蒐集計畫，旨在盤點各分

會除了官方「夢想活動」之外，還有哪些在地工作對大目標產生

實質貢獻。在此特別呼籲，各分會所推動之專案，只要核心聚焦

於「提供教育機會」與「促進經濟賦權」兩大指標，皆請踴躍提

報，以完整展現本專區之服務動能與社會影響力。 

例如： 

 分會教育基金所贊助的女學生或婦女 

 「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案」（目標

對象：績優國立大學女學生） 

 我們鼓勵各分會將符合資格的活動，透過 SIA 大目標加速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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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問卷 提報，讓更多卓越專案被認可與分享。 

※更多詳情請參閱蘭馨官網>下載專區。 

 

台灣專區： 

1、3 月 24 日假台中林酒店 6 樓奇緣廳及歐克佬朝富店，召開多項會

務關鍵會議： 

 上午 9 時，召開「第廿九屆候任總監及理監事資格審核會議」。

由提名委員會主委創會總監蔡鈴蘭主持，會同全體委員嚴謹完

成候選人資格審查。(會議紀錄請參見附件十二，第 43 至 67

頁) 

 上午 10 時 30 分，召開「第廿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

會議」。會中特別安排兩位候任總監參選人（鍾千惠、姜美杏）

進行參選政見演說，落實民主傳承與人才拔擢，會議圓滿達

成。 

 下午 2 時移師歐克佬朝富店，針對即將到來之「區年會」展

開深度籌備會議，確保年度最盛大之會務活動圓滿執行。 

2、3 月 26 日上午 7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及候任總監卓仕文線上參與

由 SIA 召開之「聯盟領導層線上會議」(SIA Federation Leaders 

Meeting)。本會議旨在透過與聯盟各專區領導人與職員之即時互動，

精準掌握國際會務最新方針與執行重點。 

3、3 月 26 日上午 10 時，台中市蘭承會假台中總會會館舉行新會創會

授證儀式，總監施秉慧率領秘書長陳梅香、資訊長王翔雲、副資

訊長陳淳淳、副秘書長陳秀真親臨授證，展現總會對新會之全力

支持。創會總監蔡鈴蘭、會員擴展主委陳淑真及歷任前總監（陳

程錦雲、陳素楨、陸游月紅、王藝璇）齊聚見證，彰顯蘭馨家族

世代傳承之精神。感謝輔導母會台中市美亞會創會長龔美暖及會

長楊月婷之辛勞輔導。總監於會中對所有促成新會成立的核心推

手表達高度肯定，期許蘭承會為組織注入豐沛新力量。 

4、3 月 31 日下午 1 時於高雄漢來飯店，年會節目籌備小組就「區年

會」節目及場地佈置進行場勘及籌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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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月 8 日，總監施秉慧偕同會員擴展主委陳淑真、總會秘書長陳梅

香，出席「嘉義市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

帶領這個嶄新分會啟航的創會長蔡佳靜女士，是一位兼具才華與

溫度的女性典範。她不僅在企業領域展現實力，更在藝術與公益

之間自在遊走。相信在蔡創會長的引領下，嘉義市會將為我們展

現最多元、豐富的生命風貌。 

6、4 月 15 日 19 時 30 分至 21 時，總監、總會團隊及秘書處視訊舉行

臺灣專區年會籌備會。 

7、4 月 17 日 12 時 30 分至 14 時總監施秉慧、總會秘書長陳梅香、執

行長游毓珊及修章小組成員鍾千惠、王碧枝、蔡佳欣、許美玲、

張玉年、張瑋倫召開本會章程修正工作小組第一次視訊會議。（會

議紀錄詳見附件十三，第 68 頁至 70 頁）。 

8、4 月 25 日，總監施秉慧受邀出席由世台基金會主辦之「從紐約到

日內瓦：女性領導 x 全球健康行動」國際參與成果分享會，總會

資訊長王翔雲陪同參與。秉慧總監不僅將蘭馨「賦能女性、改變

人生」的成立宗旨介紹給在場中外嘉賓，大幅提升了組織的國際

能見度；更娓娓道來台灣女性從過去默默付出、對抗壓迫，到如

今贏得尊重與平權的動人歷程。秉慧總監期盼，這些得來不易的

「台灣經驗」，能透過公共外交成為全球推動性別平權的榜樣，充

分展現了蘭馨領導人的國際視野與溫暖關懷。 

9、4 月 26 日中午，總監施秉慧於台北天成飯店代表總會設宴，款

待來台訪問之德國霍夫分會 (SI/Hof) 姊妹 Inge Bahlmann 女士，

並邀集北一區分會共同參與，成功深化跨國姊妹情誼。Inge 女士

具備 33 年法官資歷（專精家事法，曾任地院院長 23 年），亦為

東德 Plauen 分會創會長。此行來台深度參與「轉型正義研討會」、

法官學院課程及參訪我國各級家事法庭，更深入走訪東部美景。

總監率領國際事務副主委譚令玫、監事長鍾千惠、資訊長王翔雲、

副秘黃錦麗，及北一區台北市會秘書長林以婧、台北市美倫會會

長李惠暄、台北市女人幫會會長廖怡慇及秘書長高惠敏等均出席

熱情接待，展現台灣區之組織動員與好客精神。餐敘適逢德國 Hof 

分會成立 20 週年，總監特率領在場台灣姊妹錄製祝賀音檔：「祝

福德國 Hof 姊妹會務昌隆，20 歲生日快樂！」，以具體行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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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界，締造動人之國民外交實績。 

10、4 月 27 日下午 3 時，總監施秉慧親自率領總會會務團隊，提

前進駐高雄漢來飯店 9 樓，全面展開「2026 年台灣專區年會」之

會場整備與前置作業。為了給全台灣的蘭馨姊妹一場最難忘、最

完美的盛會，總會團隊不辭辛勞，從場地佈置、流程確認到每一

處細節的演練，總監與團隊都親力親為。這份在幕後揮灑汗水的

團隊精神，正是蘭馨年度盛典得以完美綻放的最強後盾！ 

11、4 月 28 日，本會於高雄漢來飯店成功店 9F 盛大舉辦「2026 年

台灣專區年會」，共築友誼與美麗的公益之境。總監施秉慧率領「慧

質蘭馨團隊」，攜手南部 16 大分會共同籌辦(南一區:台南市會、台

南縣會、台南市菁英會、屏東縣會、屏東縣善馨會；南二區:高雄

市會、高雄市欣荷會、高雄市鳳凰會、高雄市舒緹會、高雄市八

譽會、高雄市真善美會；南三區:臺東縣會、澎湖縣會、臺東縣東

臺灣會、臺東縣東慧會、屏東縣逐夢會)，現場匯聚全台約七百位

蘭馨會員，展現堅實之組織凝聚力。SIA 執行長 Michelle Burnett 

與女兒 Sara 連袂出席，不僅深化本區與美洲聯盟總部之連結，更

彰顯跨世代女性力量的薪火相傳。大會以特殊的「蘭花雙臉」意

象設計，象徵蘭馨姊妹的友誼與愛。晚宴以「蘭馨：友誼與美麗

的公益之境」為主題，大膽跳脫制式框架，將舞台焦點回歸各分

會長，展現其個人魅力與蘭馨特質，為台灣蘭馨的下一段旅程開

啟更具力量的新篇章。這不僅是一場年會，更是一場被理解、被

支持的溫暖旅程！ 

12、4 月 30 上午 10 時，總監施秉慧偕同監事長鍾千惠、資訊長王翔

雲、副秘書長黃錦麗出席由北一區分會(台北市會、台北市美倫會、

台本市女力會、台北市女人幫會、桃園市芳辰會、花蓮縣會)於內

湖高中共同舉辦之「DIBI 夢想它，實現它講座」。國際事務委員會

副主委譚令玫、候任總監卓仕文亦親臨現場給予支持和鼓勵。 

13、4 月 30 日下午 2 時，總監施秉慧、資訊長王翔雲、總會秘書林培

瑄前往台北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2F 參加由婦權基金會舉辦

之「NGO CSW70 成果分享會」。於會中與各界代表及官方單位，分

享本會本年度赴紐約參與聯合國 NGO CSW70 之豐碩成果。透過

將國際公共外交經驗帶回台灣，進一步奠定台灣蘭馨在推動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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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全球網絡連結之專業領導品牌形象。 

14、5 月 1 日上午 10 時，總監施秉慧率領總會團隊(秘書長陳梅香、

財務長柯舜芳、事務長洪小淑、副秘書長陳秀真、副秘書長黃鳳

珠、副秘書長林綉雲、副秘書長王雅玲、副秘書長盧佰玲、副秘

書長兵采恆、副財務長黃素溶、副事務長廖菊貞)盛大出席「台南

縣會授證交接典禮」，給予分會做實質之支持與祝賀。創會總監蔡

鈴蘭、SIA2024-26 聯盟理事蔡梅紅、基金籌募主委陳辜美貴、前總

監陳程錦雲、前總監曾澎英、前總監陸游月紅、紀律委員會主委

張素靜、DIBI 女青年事業支援主委王玉餘、會員擴展主委陳淑真、

活動計畫主委汪呂寶蕉、前總監紀黎瓊、前總監王藝璇、候任總

監卓仕文親臨見證，彰顯蘭馨薪火相傳之精神。 

15、5 月 5 日 12 時 30 分至 14 時，總監施秉慧、執行長游毓珊及修章

小組成員王碧枝、蔡佳欣、張玉年、張瑋倫召開本會章程修正工

作小組第二次視訊會議。（會議紀錄詳見附件十四，第 71 頁） 

16、5 月 9 日下午 1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偕同事務長洪小淑、副秘書

長黃採芹，再度出席「嘉義市會新會成立第二次籌備會議」親臨

指導；會員擴展主委陳淑真亦聯袂與會。透過總會行政與會員擴

展團隊之雙軌專業協助，全力落實創會進度，為南台灣新分會之

正式成立奠定最穩固之基石。 

17、2026 各分會會長交接目前已登記場次詳如附件十一(第 42 頁），

敬請尚未回覆之分會盡速通知總會。 

18、蘭馨姊妹婚喪喜慶 

(1) 4 月 5 日台中市愛教育會陳昭舒創會長父親公祭假南投縣南投

市鳳鳴里自宅舉行，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副秘書長陳

秀真前往捻香致祭，總會致贈花籃乙對。 

（二） 財務報告:   

1. 有關 115 年 3 月 21 日至 115 年 5 月 11 日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

表及各相關財務報表詳如附件一至七(第 14 至 23 頁) 

2. 「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金專戶捐款：

本學期(114 年度下學期)截至目前都已繳納完成，惟其中 1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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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未註冊下學期而未補助，共繳納 51 位蘭馨愛女大生學費(新增

匯款 8 位學生)、蘭馨愛書卷獎 36 位同學(新增匯款 9 位學生)，

及冠名書卷獎 2 位學生，共新台幣 1,783,703 元整，新增補助名

單詳如附件六(第 22 頁)。 

3. 建館基金本年度截至 5月 11日止共募得捐款新台幣 320,000元， 

捐款芳名錄詳如附件二(第 17 頁) 

4. SIA 桂冠基金捐款能為許多出色的蘭馨協會活動計畫提供資金及

獎金，區年會當天，多位會姊們響應桂冠捐款，包括曾澎英前總

監、高雄市會邱靜慧候任會長、菁英會邱素蘭創會長、台南縣會

傅美華前會長、台南市會梁美麗候任會長，已有 3 位捐贈完成，

本年度截至 5 月 11 日止，捐款總額為美金 70,813 元，捐款名單

詳如附件四(第 19 至 20 頁)。 

5. 2026 年台灣專區年會收支表，詳附件五(第 21 頁)。本次活動總收

入新台幣 2,333,000 元整(含總會專案預算新台幣 500,000 元整)，

支出總計新台幣 2,200,096 元；餘絀回存新台幣 132,904 元整。 

6. CSW70 赴美代表團的經費收支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23 頁)，活動

總支出新台幣 633,594 元整，預計補助收入新台幣 140,000 元，

實際支出新台幣 493,594 元整。 

7. 今年度桂冠基金捐款及第四批 SIA會員年費已於 4月 24日統整匯

至 SIA，請參閱附件一代收代付明細表(第 16 頁)及附件三各分會

會員年費繳交明細一覽表(第 18 頁)。 

（三） 監察報告：依據本會章程及人民團體相關法令的規定，監督理

事會推動會務及財務的收支情形，並就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所

提各項報告及提案進行監察。 

1. 會議召開及程序的情形： 每一次的會議開會通知、出席人

數、議程安排等等，均符合本會章程跟相關規定。 

2. 會務的推動跟決議的執行情形：各項活動在秉慧總監所領導

的理事會帶領下，不僅執行效率卓越，整體成果亦極為豐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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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收支跟資料提報的情形：謹代表監事會定期前往總會辦

公室進行例行性查核。經實地檢視，確認所有帳冊與原始憑

證均已依規定逐一檢查完竣，各項財務資料提報如期且內容

詳實。 

本次理監事會議所提的會務及財務資料，大致都非常完備，程

序也符合規定。監事會也在此肯定理事會與秘書處同仁的付出。

同時也會本於協助與監督的立場，持續地來提出建議。 

 

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提請通過 115 年 3 月 21 日至 115 年 5 月 11 日經費收支表、資

產負債表及相關財務報表。(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蔡佳欣

附議) 

說  明：詳附件一~七 (第 14~23 頁)。 

決  議：本案經與會理事審閱相關財務報表後，共計 21 位理事表決同 

意，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審核第廿八屆(2025-26 年度)工作報告書。(總監施

秉慧交議，常務理事蔡佳欣附議) 

說  明：請掃 QR Code 詳閱。 

決  議：經表決，共計 19 位理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第廿九屆(2026-27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書討論案。（提

案人：候任總監卓仕文）。 

說  明：詳附件八(第 24~26 頁) 

決  議：經表決，共計 21 位理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擬修訂「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案實

施辦法」，刪除原辦法名稱中之「清寒」二字案，提請討論。(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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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蔡佳欣附議) 

說  明： 

一、本會長期推動「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助學方案，資助面臨財務困境

之優秀國立大學女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有效落實本會提供教育機會

與經濟賦權之大目標，歷年成效卓著。 

二、 為徹底落實國際蘭馨「提升女性地位與維護尊嚴」之核心宗旨，避

免「清寒」二字對受助女學生造成心理負擔或社會標籤化效應，擬

將本辦法名稱正式更名為「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女學生助

學方案」。 

三、 名稱修訂後，本方案之實質審查機制不變，仍將針對「面臨經濟困

境或需財務支持」之女學生進行嚴謹評估，確保本會善款資源精準

運用於真正需要幫助的女孩身上。 

決  議：經表決，共計 22 位理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擬將本年度「急難專款」期末結餘款新台幣 79,264 元，全數

結轉至「教育基金」，並指定用於「國立東華大學兩位女學生(許

乃文、杜亭儀)助學方案」案，提請討論。(總監施秉慧交議，

常務理事蔡佳欣附議)  

說  明： 

一、 本年度「急難專款」專案已圓滿完成階段性任務。經算，本專案

總經費為新台幣 2,247,500 元，實際撥付執行金額為新台幣 

2,168,236 元，期末結餘款項為新台幣 79,264 元。 

二、 為使善款效益最大化，並持續落實國際蘭馨「提供教育機會與經

濟賦權」之核心大目標，擬將上述結餘款項新台幣 79,264 元，全

數結轉至總會「教育基金」專戶。 

三、 承上，此筆結轉之教育基金，擬指定專款專用於贊助「國立東華

大學」之兩位女學生(許乃文、杜亭儀)。期盼透過實質的財務支持，

陪伴面臨困境的東華女孩安心就學，將急難救助的短期愛心，昇

華為支持女孩實現夢想的長遠力量。 

決  議：經表決，共計 20 位理事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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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  由：擬向會員代表大會提出如附件九(第 27 至 37 頁)章程修訂對照

表所示之章程修訂案，提請討論。(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

蔡佳欣附議) 

說  明： 

一、 本案係依 115 年 3 月 24 日第廿九屆候任總監、理監事候選人資格

審查會議臨時動議決議，移請同日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臨時動議，

經決議組成修訂章程研議小組，小組主席：施秉慧總監；小組成員：

候任總監卓仕文、鍾千惠監事長、王碧枝常務理事、蔡佳欣常務理

事、許美玲常務理事、何碧英常務理事、張瑋倫理事、張玉年理事。 

二、 經章程修訂小組分別於 4 月 17 日及 5 月 5 日兩次線上會議討論，

與會成員就章程內容矛盾處提出意見與討論後，綜整修訂建議如附

件九(第 27 至 37 頁)-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下稱章程修訂對照表）

所示，並對有增刪修訂之必要一致達成共識，上開增刪修訂內容業

已於會後即 5 月 6 日起於工作群組公告，迄今尚無不同意見，故擬

就上開修訂內容提請理監事會討論通過後，送交會員代表大會審

議。 

三、 工作小組就本會章程第十四條第三項「總監及候任總監候選

人之資格及產生」第一款第 3 目規定：「3.上年度及選舉當年

度之出席率，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十。」，經討論後尚無具體

修訂意見提出，且迄至目前為止，本會候任總監登記候選人

多符合上開資格，執行尚未見有窒礙，故無修訂之建議；惟

鍾千惠監事長就同條項第 5 目規定：「5.曾任分會長及本會常

務理事或常務監事職務一年以上者。」，因本會實際上未依章

程規定執行，仍就未符資格之登記者進行審核，並列為候選

人，為免因此屢生爭議，提出刪除建議，工作小組就此刪除

建議無認同意見，故提出由理監事會進行有無刪除必要之討

論。  

決  議：本案經與會理監事逐條討論、表決，章程第十二條修訂條文，

計有 21 位理事表示同意通過；章程第十四條第三項第 3 目增修條

文：計有 19 位理事表示同意通過；章程第三條及第廿條修訂條文: 

計有 18 位理事表示同意通過；章程第廿一條修訂條文: 計有 19 位

理事表示同意通過；章程第廿六條修訂條文並將原條文第三至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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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列及增列第十四條之 1: 計有 22 位理事表示同意通過。決議以附件九

所示之章程修訂內容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第七案 

案  由：擬恢復總會內規第二條總監、候任總監贊助款規定案，提請

討論。 (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蔡佳欣附議) 

說  明： 

一、 總會內規第二條「總監、候任總監贊助款」之建館基金、教育基

金、桂冠基金捐款部份，為與章程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相

符，於本屆第三次理監事會通過調整刪除。 

二、 惟經調閱二十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及詢問制定內規當屆

總監後，得悉雖不明何以上開內規自通過後未落實施行，然見當

時之修訂理由（詳見附件十五，第 72 頁至第 73 頁），確為與章

程不同之規定，是爰有必要提請恢復原規定，詳如修訂對照表附

件十六(第 74 頁)。 

決  議：經表決，共計 18 位理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  由：總會秘書吳紋綾聘僱人事案，提請討論。(總監施秉慧交議，

常務理事蔡佳欣附議) 

說  明： 

一、 依據第 27 屆第六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決議並透過 1111 人

力銀行多方篩選與面試結果，增聘一名秘書吳紋綾小姐補足人

力。吳小姐 36 歲、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畢業，曾於英國倫敦 Evolve 公司擔任管理職務，具外語、文書、

籌備會議及網路行銷等相關能力，已於 114 年 10 月 1 日到職，

表現良好，擬聘為正式員工。 

二、 薪資起薪為新台幣 33,000 元，三個月後已調整至 35,000 元，並

依其能力條件增加職務加給 1,500 元，勞健保援例辦理。 

決  議：經表決，共計 19 位理事同意，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鳴鐘閉會、散會(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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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規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理監事暨各分會

會長贊助款和婚喪喜慶禮

金。 

1、 總監贊助款：職務

捐款新台幣壹佰萬

元整。 

2、 候任總監贊助款：

職務捐款新台幣伍

拾萬元整。 

 

 

第二條：理監事暨各分會

會長贊助款和婚喪喜慶禮

金。 

1、 總監贊助款：職務捐

款新台幣壹佰萬元

整、教育基金新台幣

壹拾萬元整、建館基

金新台幣壹拾萬元

整、桂冠基金美金叁

仟元。 

2、 候任總監贊助款：職

務捐款新台幣伍拾萬

元整、教育基金新台

幣伍萬元整、建館基

金新台幣伍萬元整、

桂冠基金美金貳仟

元。 

 

惟經調閱二十一

屆第五次理監事

會議紀錄及詢問

制定內規當屆總

監後，得悉雖不

明何以上開內規

自通過後未落實

施行，然見當時

之修訂理由，確

為與章程不同之

規定，是爰有必

要提請恢復原規

定。 


